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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商院继〔2025〕49号  签发人：陈晓峰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，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

设，根据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2025 年上海

市社会化职业技能评价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沪人社职〔2024〕

458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上海市 2025 年社会化职业技能评价工

作指引>的通知》（沪职鉴中心〔2025〕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现将有关具体落实的操作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职业技能评价项目及评价机构 

2025 年上海商学院面向社会开展的职业技能评价项目

为： 

互联网营销师（直播销售员）（五级、四级、三级）； 

连锁经营管理师（四级、三级、二级、一级）。 

以上项目由上海商学院组织职业技能评价工作，并由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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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商学院颁发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 

如遇国家技能人才评价政策变化、职业技能评价目录调

整等情况，上海商学院面向社会开展的职业技能评价项目也

将做相应调整。具体调整事宜届时另行通知。 

二、关于职业技能评价申报的相关事项 

(一) 申报条件 

年满 16周岁且符合上述职业技能评价项目申报条件的，

可申请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参加相应的职业技能评价。 

申请参加本职业技能评价应具备的最低学历要求按现

行国家职业标准中“普通受教育程度”执行，申报条件按《国

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（2023 年版）》中“申请参加职业

技能评价的条件”相关要求执行（详见附件 1）。 

（二）申报方式 

申报方式包括团体申报和个人申报。 

1. 团体申报。本市社会培训机构学员、院校在校学生

报名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，经所在社会培训机构、院校进行

资格初审后，通过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助经办系统

办理团体申报。 

2. 个人申报。个人申报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，请参评

人员通过 “上商学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服务平台网站”

（http://jnrd.sbs.edu.cn）或“上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”微信小

程序进行网上预报名。初审通过后请至上海商学院中山西路

校区办理后续事宜。 

（三）时间安排 



 

- 3 - 

 

为进一步规范考务计划的规范性及时效性，申报及认定

时间具体安排如下： 

表 1：上海商学院 2025年职业技能评价工作安排表 

序号 开考职业 
开考 

等级 

受理申报 

（节假日除外） 

下载准考证 

日期 
考试月份 

1 

互联网营销师 

（直播销售员） 

五、四、

三 
5月 6日至 

5月 12日 
考前 3天 6月 

连锁经营管理师 四、三 

2 

互联网营销师 

（直播销售员） 

五、四、

三 
6月 6日至 

6月 12日 
考前 3天 7月 

连锁经营管理师 四、三 

3 
互联网营销师

（直播销售员） 

五、四、

三 

7月 7日至 

7月 11日 
考前 3天 8月 

4 
互联网营销师

（直播销售员） 

五、四、

三 

8月 6日至 

8月 12日 
考前 3天 9月 

5 

互联网营销师

（直播销售员） 

五、四、

三 
9月 8日至 

9月 12日 
考前 3天 10月 

连锁经营管理师 四、三 

6 
互联网营销师

（直播销售员） 

五、四、

三 

10月 9日至 

10月 14日 
考前 3天 11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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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

互联网营销师

（直播销售员） 

五、四、

三 11月 6日至 

11月 12日 
考前 3天 12月 

连锁经营管理师 
四、三、

二、一 

注：考试日期一般安排在不与法定节假日连休的双休

日，具体认定时间由上海商学院根据考试报名人数（原则上

满 50 人开考）统一安排并另行通知。 

（四）申报缴费 

资格审核通过后的参评人员应在 3个工作日内缴纳职业

技能评价考核费，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详见附件 2 和附件 3。

缴费完成时间以“考核费”交至上海商学院指定的银行账户

为准。不参加考试的参评人员不退费。 

（五）打印准考证 

通过申报资格审核并完成缴费手续的参评人员可在规

定的时间内通过“上商学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服务平台网

站”（http://jnrd.sbs.edu.cn）下载并打印准考证。参评人员须

凭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件参加各科目的考核。 

三、关于成绩及证书信息查询的相关事项 

考生完成所有科目评价后，一般 20 个工作日内可登录

本人“随申办”客户端或小程序账号，通过路径“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-劳动就业-职业技能证书查询”或直接搜索

“职业技能证书查询”功能查询成绩及证书信息。证书信息

也可通过“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”（www.osta.org.cn）查询。 

四、关于补考申报的相关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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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参评人员参加职业技能评价如部分科目成绩不合

格，可按规定申请补考。五级、四级、三级成绩有效期均为

两年，二级、一级补考有效期为三年，超过成绩有效期须重

新申报所有科目认定。 

（二）如参评人员在成绩有效期内重新进行了同职业

（工种）同等级的新职业技能等级申报，则视为放弃补考机

会，之前的合格科目成绩不再保留。 

（三）补考有效期内考核模式如发生变化，应按公布的

补考方案进行申报。 

（四）参加本市职业技能竞赛成绩不合格者，不能进行

补考。 

五、关于证书领取的相关事项 

成绩合格的参评人员由上海商学院统一颁发相应的职

业技能等级证书。团体申报的证书由申报机构统一领取。个

人申报的证书可由参评人员到业务受理点自行领取或通过

快递到付方式发放（费用参评人员自理）。 

六、关于业务受理的相关事项 

（一）业务受理地址 

徐汇区中山西路 2271号教学楼 1310 室。 

（二）业务受理时间 

工作日上午 09:00-11:00、下午 13:00-15:00。 

（三）业务咨询电话 

021-62180075、021-64682271。 

（四）业务监督电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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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商学院监督电话：021-54252507（工作日上午

09:00-11:00、下午 13:00-15:00）。 

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监督电话：400-820-9278（工

作日上午 09:30-11:00、下午 13:30-16:30）。 

（五）业务查询网址（微信公众号） 

1.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查询网址 

http://biaozhun.osta.org.cn/ 

2. 上网文件查询网址 

https://cj.sbs.edu.cn/jnjd/jnjdzn/index.htm 

3. 考核指导手册查询网址 

https://cj.sbs.edu.cn/jnjd/jnjdzn/index.htm 

4. 微信公众号：上海商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

七、有关情况说明 

（一）参评人员应承诺提供的申报材料和信息真实有

效，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及相关规定，一经查实存在违纪违规

行为的，将按规定进行认定、处理，具体参照附件 4《职业

技能评价参评人员须知》。 

（二）有关职业技能评价工作具体事宜（含考试安排）

如有调整，由上海商学院另行通知。 

（三）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及其评价职业（工种）等相关

内容将根据本市备案及运行情况实行动态调整，如有调整另

行通知。 

 

附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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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《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（2023 年版）》的

“申请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条件”（另附） 

2. 关于公布上海商学院职业技能评价收费标准的

通知（另附） 

3. 上海商学院职业技能认定收费方式 

4. 职业技能评价参评人员须知 

 

 

上 海 商 学 院     

                2025年 4 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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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一、个人报考缴费方式 

通过网上报名初审的参评人员，请在规定时间登录“上海商学

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服务平台”网站（http://jnrd.sbs.edu.cn）或微

信小程序进行缴费，未完成缴费的，即视为放弃报名，不能参加本

次职业技能认定考试。对于因个人原因缴费后不参加考试的参评人

员不予退费。 

 

二、团体报考缴费方式 

银行转账，转账时请在“摘要”或“备注”中注明“技能评价”。

银行账号信息如下： 

账户名称：上海商学院 

账    号：319017-00001042188 

开户银行：上海银行奉贤支行 

注：银行账号中的“-”在手机网银转账汇款时可不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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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为规范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，维护

技能人才评价的公平、公正，保障参评人员的合法权益，根

据《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要

求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现将参评人员须知告知如下： 

一、参评人员申报职业技能评价时须了解申报要求，并

承诺提供的申报材料均真实、有效，经系统生成的报名表应

由参评人员确认所填信息无误并签字后，提交原件至上海商

学院。一经查实存在不符合申报条件或申报材料虚假伪造

的，将取消其考试资格及考试成绩，虚假材料及考核评价费

不予退还，已获得的证书作无效处理。 

二、参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取消当次该科目成绩。 

1. 携带禁携物品（包括与评价内容相关的书籍、资料、

电子产品、通讯设备以及规定以外的工具等）进入座位（或

考位）或未将禁携物品放在指定位置，经提醒拒不改正的； 

2. 未在规定的座位（或考位）参加评价，或未经工作人

员允许擅自离开座位（或考位），经提醒拒不改正的； 

3. 在考场（或考区）禁止的范围内，喧哗、吸烟或实施

其他影响考场秩序的行为，经提醒拒不改正的； 

4. 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。 

三、参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取消当次全部科目成

绩，且当年不得参加评价。 

1. 在评价过程中使用规定以外的带拍照、存储、传输或

通讯功能的电子设备（如相机、手机、耳机、U 盘、手提电

脑、智能手表、智能手环等）或其他电子用品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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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商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4月 1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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